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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鸿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延长公司股东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基础情况 

广东鸿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鸿智科技”）于 2023

年 6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《关于同意广东鸿智智能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3〕

1374 号），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。公司首次公

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,043.4783 万股，每股面值 1 元，发行价格为 13.28

元/股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，公司总股本由 31,304,347 股变更为 41,739,130

股。经北京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同意广东鸿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北京证

券交易所上市的函》（北证函〔2023〕316 号）的批准，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8月

8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。 

自 2023 年 8 月 8 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4 日止，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

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格，已触发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10%以上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主体、持有股份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公开发行前作出

《关于自愿锁定股份及减持意向的承诺》的相关条件，其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锁定

期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，2023 年 9月 4日为触发日。 

 

二、相关承诺的具体内容 

公司控股股东（广东京通投资有限公司）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10%以上股东

（湛江市官渡光明电器有限公司）、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主体（湛江广盈投资中心



（有限合伙））、持有股份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上述事项自愿延长股票锁定

期的承诺： 

若鸿智科技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 个月内发生鸿智科技股票连续 20 个

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（指鸿智科技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

发行价格，如果因鸿智科技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、送股、转增股本、增发新股等

原因进行除权、除息的，则按照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，下同），或者鸿智科

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

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，则本单位/本人持有鸿智科技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

延长 6个月；在延长锁定期内，本单位/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/本

人持有的鸿智科技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，也不要求或提议鸿智科技回购该部

分股份。 

 

三、相关股东股份锁定期延长情况 

截至 2023 年 9月 4日收盘，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

发行价格 13.28 元/股，公司相关股东关于自愿锁定承诺的相关条件已触发，其

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，本次延长股份锁定

期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序

号 

承诺主体 

姓名或名称 

锁定持股数

量（股） 

锁定持股

比例（%） 
原锁定期截止日 

延长后锁定期截

止日 

1 
广东京通投资有

限公司 
18,000,000 43.13% 2024 年 8 月 8日 2025 年 2 月 8日 

2 
湛江市官渡光明

电器有限公司 
6,000,000 14.38% 2024 年 8 月 8日 2025 年 2 月 8日 

3 
湛江广盈投资中

心（有限合伙） 
6,000,000 14.38% 2024 年 8 月 8日 2025 年 2 月 8日 

注： 

1、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游进通过京通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13,386,697 股股



份，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2.07%，原锁定期截止日为 2024 年 8月 8日，延长后锁

定期截止日为 2025 年 2月 8日。  

2、公司实际控制人、高级管理人员陈建波通过京通投资间接持有公司

7,612,043 股股份，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8.23%，原锁定期截止日为 2024 年 8 月

8日，延长后锁定期截止日为 2025 年 2 月 8日。 

3、公司实际控制人唐伟通过广盈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345,360 股股份，占公

司股份总额的 0.83%，原锁定期截止日为 2024 年 8 月 8 日，延长后锁定期截止

日为 2025 年 2月 8日。 

4、公司董事宋亚养通过光明电器间接持有公司 6,000,000 股股份，占公司

股份总额的 14.38%，原锁定期截止日为 2024 年 8月 8日，延长后锁定期截止日

为 2025 年 2月 8日。  

5、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陈莹通过广盈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545,640 股股

份，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.31%，原锁定期截止日为 2024 年 8 月 8 日，延长后锁

定期截止日为 2025 年 2月 8日。  

6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华明通过广盈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438,000 股股份，

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.05%，原锁定期截止日为 2024 年 8 月 8 日，延长后锁定期

截止日为 2025 年 2月 8日。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鸿智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9 月 4日 


